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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公园案杀人动机扑朔迷离
庭审当日没人明白杀人原因庭审当日没人明白杀人原因 陶萍当庭翻供陶萍当庭翻供，，今日继续庭审今日继续庭审

““那张欠条是张某某在我家写着玩的那张欠条是张某某在我家写着玩的，，和本案没有关系……和本案没有关系……””对于法庭的讯问对于法庭的讯问，，陶萍如是回答陶萍如是回答，，同时对于先前的供述则表示那是因为遭到逼供后所同时对于先前的供述则表示那是因为遭到逼供后所

作作。。而第二被告人李艳艳的母亲则在法庭外众目睽睽之下而第二被告人李艳艳的母亲则在法庭外众目睽睽之下，，扑通一声跪在了死者张某某的丈夫面前扑通一声跪在了死者张某某的丈夫面前，，祈求谅解祈求谅解。。截至昨日中午截至昨日中午1111点点5050分左右分左右，，法庭法庭

刑事部分举证才结束刑事部分举证才结束，，随后审判长宣布休庭随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并将于今日下午并将于今日下午33点继续开庭审理此案点继续开庭审理此案。。然而在现场然而在现场，，记者发现一个问题记者发现一个问题，，即是与以往任何一起杀人案即是与以往任何一起杀人案

所不同的是所不同的是，，听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庭审听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庭审，，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杀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杀人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记者雷强雷强//文文 王婧莹王婧莹//图图

昨日上午，在庭审前，合肥中院法庭入

口出的门前便停着一辆“120”救护车。

据合肥中院刑一庭庭长张勇介绍，之所

以法院调来急救车，就是为了防止被害人亲

属及被告人亲属情绪激动发生危险。同时，

还因为被告人之一的孙一新有着癫痫病，且

发作时间不确定。为了确保庭审的有序和正

常进行，法院才特意调来急救车以防万一。

在庭审前，李艳艳的父亲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李先生表示，李艳艳是他从亲戚家

抱养来的，李艳艳的正确出生年月应该是

1993年11月26日，与身份证上的1991年2月

14日不相符。李艳艳目前还未成年。李先

生说，因为租住在化肥厂附近，所以李家和

陶萍一家，还有张家都认识。“小艳艳平时和

陶萍走得比较近。”至于为何帮助陶萍杀害

张某某，李艳艳的大哥则表示：“艳艳比较幼

稚，很容易受骗。”

庭审结束后，李艳艳的母亲当着众人

的面跪在了死者张某某的丈夫薛某某面前，

祈求得到对方的谅解。而薛某某则面无表

情地从其身边走开。

现场：急救车在法庭外随时等候待命

“陶萍说张某某的丈夫平时人缘不好。

而且张某某又爱贪小便宜，所以我们就准备

用毒酒毒死他的丈夫。前后一共进行了三

次，但第三次没有成功。”对于公诉人的讯

问，孙一新这样向法庭作出了回答。

据孙一新当庭供述，第一次投毒时，陶

萍和李艳艳在张某某下班回家的路上等着

张。看见张来后就让孙一新骑车到张前面，

把毒酒和面包从车上掉下来，装作不知道后

离开，再由陶、李俩人跟在后面看张是否捡

走了。后来张捡走了，但没有给他丈夫喝，

而是发现酒很浑浊而扔掉了。第二次，是孙

一新把酒带到陶萍的干洗店中，由陶萍把下

了毒的酒给张某某，说是喝不掉了，让张带

回去给薛喝。后来，张某某带了回去，但没

有给薛喝，而是倒在了家中的散酒里。最后

一次，是见无法下毒成功，陶萍和李艳艳便

带着他到张的家附近观察地形。随后让孙

一新从张家的厨房进入家中，将下药的酒放

在桌子上，让薛某某误以为是张某某带回家

中但还没有告诉他的，以便让薛某某喝下。

但这次没有成功。

惊爆：死者丈夫曾三次从鬼门关前经过

“杀了张某某怎能要到钱呢？为什么要

杀张某某”？庭审中，对于陶萍等人三次预

谋实施毒害薛某某以及后来又杀死张某某

的原因，审判长向陶萍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对此，陶萍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从而让所有

参与旁听的人员陷入迷茫之中。

鉴于公诉机关指控自己准备在杀死张

某某之后再拿欠条找张家人要钱的事实，

陶萍一再向法庭重申欠条是不真实的，那

是张某某写着玩的，并且欠条的事与本案

无关。与此同时，在向法庭供述时，孙一

新表示，他和李艳艳到张某某所在茶楼应

聘时，他找过里面的一个厨师“小陈”，并

说张某某喜欢小陈。他应聘的主要目的

就是接近“小陈”，然后试图说服“小陈”假

意接受张某某，再怂恿“小陈”让张某某毒

死薛某某，以便对外说是薛某某自杀。对

于为何要让“小陈”怂恿张某某向薛某某

下毒，孙一新则表示不知道，一切都是受

陶萍和李艳艳的指使。

隐情：审了一上午没人知道杀人的原因

公诉人：你和张某某是什么关系？

陶萍：是顾客关系，我开了一个干洗

店，张某某是我的客人。

公诉人：张某某与你是否有债务关

系？为什么要写欠条给你？

陶萍：那是张某某在我家玩时，写着玩

的，为什么写欠条给我，真实的原因我不清楚。

公诉人：你说没有指使和参与杀害张

某某，为什么在侦查机关两次对自己的行

为作出有罪供述？

陶萍：那是办案单位进行逼供时，我思

维混乱情况下，胡乱说的。

公诉人：既然没有参与，那么你是怎么

编出来的？

陶萍：是他们说，我答的。

公诉人：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及讯问

时，全部采取了录音录像，你自己说是真实

的，这又怎么讲？

陶萍：他们当时逼供，录像前又逼供，

以后才录像的。

公诉人：怎样逼供的？你能为自己说

的话负责吗？可以拿出证据吗？

陶萍：我胳膊、腿上打的都是伤。我

可以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但我拿不出证据。

陶萍：以前供述是被逼供胡乱说的
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陶萍对于审判长讯问是否对指控有异议时，当场表示有异

议，表示自己没有找人杀害张某某，也没有和李艳艳等人预谋将张某某推下银河公园淹

死。她所犯的罪是因为包庇朋友犯罪而来的。随后，公诉人对陶萍进行了讯问。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杀张某某？

李艳艳：陶萍说张某某欠她钱。一天

我到她家玩，陶萍就对我说让我帮她一件

事，因为我家欠她家钱，我就答应了。

公诉人：你找孙一新是怎么说的？

李艳艳：我说有一个阿姨踢我家的菜

摊子，我想打她报复，孙一新就答应了。这

些都是陶萍教我说的。当时给了孙一新

1000块钱，是陶萍给我后我给孙一新的。

公诉人：为什么你在侦查机关一开始

的供述中，都没有提到陶萍？

李艳艳：我一直不敢把她供出来，因

为一开始陶萍就和我讲了，不要把她供出

来，她可以给我家里提供帮助，帮我请律

师。如果把她供出来，她就不会帮我请律

师了。

辩护人：是谁提议将张某某推到水里的？

李艳艳：是孙一新和陶萍。

辩护人：你说到最后不同意停止杀害

张某某，是谁不同意，是陶萍还是孙一新？

李艳艳：是孙一新不同意停止的，他

说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不同意的。

李艳艳：我和陶萍想停手孙一新不干
庭审中，与陶萍一样，在审判长问到对起诉书指控有没有异议时，李艳艳当场表示

有异议。随后其表示，起诉书中指控其多次与陶萍商议谋害张某某不是事实，而是陶

萍和孙一新多次商议后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她只是参与了一次放毒酒的行为，且没有

成功。在作案前，她和陶萍已不想杀害张某某了，但是孙一新却认为预谋和准备了那

么长时间，坚决不许停下来。

公诉人：你去杀人有什么好

处？

孙一新：有。陶萍说先给 1

千元定金，如果一个月内不出事，

再给我5万块钱。

公诉人：既然是让你杀张某

某，为什么一开始要杀张某某的

丈夫薛某某？

孙一新：这是陶萍的意见。一开始我

们是准备把张某某约到包河公园推下水的，

后来李艳艳没有把张某某约来，陶萍说张的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但他的丈夫就比较好

办，没有什么人缘关系。并且他们夫妻关系

不好，薛死后陶安稳几句就好了。

公诉人：那后来为什么又要杀张某某？

孙一新：后来陶萍说薛某某要走了，再

不杀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后来又决定杀。

公诉人：杀张某某怎样商议决定的？

孙一新：是陶萍和李艳艳商议后，把

结果告诉我的。

公诉人：在你之前向侦查机关供述

时，为什么一直没有交待出陶萍？

孙一新：我受到过陶萍的威胁。

孙一新：我就是为了钱才去杀人的
当孙一新被带上法庭后，审判长先讯问了孙一新是否有病史。孙当场回答说

自己有癫痫病和抑郁症。随后，孙一新表示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完全是事实，他是

为了钱才去杀人的。对于杀人原因，孙一新声称自己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而是李

艳艳编造了一个理由让他去杀张某某。后来看到了起诉书，他才知道真实的原因。


